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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应急〔2026〕1号

广州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
经营企业储罐适用品种许可管理

实施意见的通知

广州市空港委，各区应急管理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，

深入实施广州市“干部作风大转变、营商环境大提升”专项行动，

努力打造“无事不扰、有求必应”的营商环境高地，不断激发经

营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，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，市应

急管理局制定了《关于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储罐适用品种许可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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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的实施意见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广州市应急管理局

2026年 1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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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储罐适用品种
许可管理的实施意见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，

深入实施广州市“干部作风大转变、营商环境大提升”专项行动，

进一步落实《广州市应急管理局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高水平

安全生产若干措施》，不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，市

应急管理局制定危险化学品储罐适用品种许可管理的实施意见。

一、实施范围

广州市辖区内已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，从事储存经营

或者仓储经营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（以下简称“经营企业”），

在不超过设计储存量、不提高重大危险源等级的前提下，同一储

罐可申请储存同一或者较低火灾危险性类别且理化性质相近的

多个品种。

二、实施条件

经营企业同一储罐在不超过总储存量的情况下，变更储存危

险化学品，应同时具备如下条件：

（1）变更的危险化学品应在公司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范围

内；

（2）储存变更危险化学品的储罐与相邻储罐、建构筑物之

间的防火间距应满足原总图设计中依据的标准规范现行版本的

要求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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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变更的危险化学品类别应当与消防验收意见书中对应

储罐允许存放的类别一致或者火灾危险性类别低于其消防验收

意见书中的火灾危险性类别；

（4）变更储存Ⅰ级和Ⅱ级毒性液体的储罐不应与其他易燃

和可燃液体储罐布置在同一防火堤内;

（5）变更的危险化学品与储罐的材质、储罐型式、储罐的

结构、机泵等配套辅助设施、公用工程、罐组罐区结构应满足安

全储存相关标准规范与安全操作要求；

（6）现有的消防设施、应急设施能满足变更危险化学品的

储罐安全储存要求；

（7）现有的储罐基础应满足变更的危险化学品的荷载要求；

（8）对属于“两重点一重大”危险化学品企业有其他规定

的，应符合相应规定的要求。

三、办理流程

1.符合上述实施范围和实施条件的经营企业，若许可的危险

化学品品种未发生变化，仅调整各储罐允许存放的储存品种，应

当向市或者区应急管理部门申请重新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

证，按照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第九条第二款第

（一）、（二）项的要求提交相关文件资料，并提供企业出具的

证明其符合实施条件的分析报告，不需要提交安全评价报告。市、

区应急管理部门在发证时，应当在经营企业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

可证副页对每个储罐允许存放的危险化学品品种进行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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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符合上述实施范围和实施条件的经营企业增加危险化学

品许可品种的，应当向市或者区应急管理部门申请重新办理危险

化学品经营许可证，按照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第

九条第二款第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项的要求提交相关文件资

料。提交的安全评价报告应当对危险化学品各储罐增加品种的储

存风险进行专项分析。市、区应急管理部门在发证时，应当在经

营企业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主、副页分别对新增危险化学品

品种和每个储罐允许存放的危险化学品品种进行登记。

四、许可后的日常管理

各经营企业在取得相关许可后，应当在日常工作中落实以下

安全管理要求：

（一）修订完善安全管理制度。经营企业要及时修订完善相

关安全管理制度，进一步明确岗位安全职责，落实全员安全生产

责任，确保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落实

到位。

（二）夯实安全基础。经营企业要分别对企业领导层、管理

层和操作层开展变更管理的全员培训，进一步提升相关人员风险

意识、安全意识、合规意识和操作技能。

（三）开展风险评估。经营企业每次变更储存品种，应对变

更危险化学品品种的储罐、输送管道及其变更过程中的各种风险

进行评估，形成风险评估结果，并完善和保存相关档案资料。

（四）严格作业管理。对涉及清罐、浮盘落底、动火、进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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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限空间等高危作业和特殊作业，经营企业要严格落实国家标准

规范，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切实保障作业安全。

（五）强化应急准备。经营企业要按照要求备齐备足完好的

应急物资和装备，利用已建立的 1-3-5最小应急响应圈，实现第

一时间有效控制、处置变更过程中的突发事件。

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州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6年 1月 5日印发


